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1年区人大会议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区人大会议经费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下一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的通知》（云人办发〔2016〕48号）、《呈贡新区综合办公室关于印发呈贡区区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等两办法一规定的通知》（呈新综办通〔2015〕87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018A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公安大楼内

联系电话：0871-6749071
法人代表：马宏途

经费来源：区级财政预算

代为概况：

一、按照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协调各部门做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的各项筹备工作。

二、筹备和安排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根据工作需要召集的其他会议，并协调有关部门，督促检查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

三、在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的领导下，全面负责机关内务管理和对内、对外的联络、协调和接待工作。

四、负责区人大常委会及办公室文件的起草，把好公文关，抓好公文处理的各项工作。

五、负责管理好本单位的文书档案、印鉴、保密安全等工作。

六、配合各工作委员会深入调查研究，做好代表视察、执法检查等活动的组织服务工作。

七、督促办理好代表议案、建议、批评、意见和有关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八、搞好机关精神文明建设，负责离退休干部的服务工作。

九、完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常委会、主任会议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项目基本概况

2017年-2021年为区三届人大常委会任期的5年，每年召开区人大常委会至少6次，每次会期约1天，出、列席人员60余人。会议议程：听取和审议“一府一委两院”相关专项工作报告，讨论决定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开展质询、询问，研究讨论重要人事任免等。

2017年-2021年为区三届人大任期的5年，每年召开区人代会1次，每次会期4天左右，出、列席人员300余人。会议议程：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法检两院工作报告；审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审查年度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选举事项等。
项目实施内容

（一）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各项部署和要求，按照区级一类会议的规格组织召开呈贡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听取审议计划、财政预决算和审计工作报告，依法选举产生区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一委两院”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按照区级二类会议的规格组织召开呈贡第三届人大常委会议6次，围绕区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工作要点和监督工作计划，依法对“一府一委两院”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依照法定程序完成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

资金安排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经费由区级财政预算安排640780元。
项目实施计划

由办公室组织牵头，各委室配合，组织开展人大会及常委会委会会议。

（一）昆明市呈贡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经费：拟于2021年2—3月实现全额支出。

（二）呈贡区第三届人大常委会会议经费：区三届人大常委会每逢单月召开一次，全年预计召开6次，所需经费拟于2021年10月底实现全额列支。

项目实施成效

（一）呈贡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出席代表180人,列席127人,工作人员46人,合计353人,会期4天，预算经费439680元。会议将听取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听取审议计划、财政预决算和审计工作报告，依法选举产生区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一委两院”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法定程序保证呈贡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平稳健康推进。

（二）呈贡区人大常委会议：区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期一天，一年召开6次会议。会议将围绕区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工作要点和监督工作计划，依法对“一府一委两院”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依照法定程序完成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通过法定程序保证区委重大决策部署在全区落地生根，为不断推进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科教创新新城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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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按照区级一类会议的规格组织召开呈贡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并审议计划、财政预决算和审计工作等报告，审查批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区级预算调整方案，支持和促进政府及相关部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效益。依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和“一府一委两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按照区级二类会议的规格组织召开呈贡第三届人大常委会议6次，围绕区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工作要点和监督工作计划，依法对“一府一委两院”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依照法定程序完成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

	项目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下一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的通知》（云人办发〔2016〕48号）、《呈贡新区综合办公室关于印发呈贡区区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等两办法一规定的通知》（呈新综办通〔2015〕87号）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1,922,340.00 
	
	
	
	1,922,340.00 
	

	年度资金来源（元）
	640,780.00 
	
	
	
	640,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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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2017年-2021年为区三届人大任期的5年，每年召开区人代会1次，会期4天左右，出列席人员300余人。会议议程：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法检两院工作报告；审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审查年度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选举事项等。                             区人大常委会属二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期一天，一年召开6次会议。要提高会议质量和议会水平，筹备好人大常委会议，搞好会议具体组织，切实提高人大机关日常工作效率。   
	出席代表180人,列席127人,工作人员46人,合计353人,会期4天，预算经费439680元。听取并审议计划、财政预决算和审计工作等报告，审查批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区级预算调整方案，支持和促进政府及相关部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效益。依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和“一府一委两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区人大常委会属二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期一天，一年召开6次会议。要提高会议质量和议会水平，筹备好人大常委会议，搞好会议具体组织，切实提高人大机关日常工作效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人代会议次数
	3次
	数量指标
	召开人代会议次数
	1次/年

	
	
	
	出席人代会人数
	540人
	
	出席人代会人数
	180人/年

	
	
	
	列席人代会人数
	381人
	
	列席人代会人数
	127人/年

	
	
	数量指标
	召开区人大常委会议次数
	18次
	数量指标
	召开区人大常委会议次数
	6次/年

	
	
	
	参加区人大常委会人数
	990人次
	
	参加区人大常委会人数
	55人/次，330人次/年

	
	
	质量指标
	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按质按量完成
	质量指标
	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按质按量完成

	
	
	
	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按质按量完成
	
	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按质按量完成

	
	
	
	听取和审议法、检两院工作报告
	按质按量完成
	
	听取和审议法、检两院工作报告
	按质按量完成

	
	
	
	选举事项
	按质按量完成
	
	选举事项
	按质按量完成

	
	
	质量指标
	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按质按量完成
	质量指标
	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按质按量完成

	
	
	
	完成监督工作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工作
	按质按量完成
	
	完成监督工作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工作
	按质按量完成

	
	
	
	完成相关人事任免事项
	按质按量完成
	
	完成相关人事任免事项
	按质按量完成

	
	
	时效指标
	会议召开及时率
	100%
	时效指标
	会议召开及时率
	100%

	
	
	
	人代会议召开时间
	2021-2023年每年2-3月
	
	人代会议召开时间
	2021年2-3月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时间
	2021-2023年每年单月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时间
	2021年每单月召开一次

	
	
	成本指标
	人代会议住宿费、伙食费、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及核酸检测费、其他费用等合计
	1,704,540元
	成本指标
	人代会议住宿费、伙食费、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及核酸检测费、其他费用等合计
	568,180元

	
	
	
	区人大常委会伙食费、疫情防控费、其他费用等合计
	217,800元
	
	区人大常委会伙食费、疫情防控费、其他费用等合计
	72,6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明显提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明显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参会人员履职能力。提高会议质量和议会水平
	逐步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参会人员履职能力。提高会议质量和议会水平
	逐步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提升社会和谐发展 
	持续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提升社会和谐发展 
	持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会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会人员满意度
	95%

	
	
	
	群众满意度
	98%
	
	群众满意度
	95%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87号+关于印发呈贡区区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等两办法一规定的通知

	预算绩效说明
	严格按照87号+关于印发呈贡区区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等两办法一规定的通知规定执行，实现预算与实际开展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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